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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中商便利店有限公司与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

区管委会签订《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同》，合同约定中

商便利将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郑蒲港新区，主要进行食

品产业的研发、制造、销售。项目总投资预计人民币 2 亿元，包括注册项目公司资

本金、厂房租赁费用、设备采购和厂房收购费用等，项目预计于 2023年 7月 1日投

产。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投资概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中

商便利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便利”）与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

会（以下简称“新区管委会”）签订《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投

资合同》，合同约定中商便利将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郑蒲

港新区，主要进行食品产业的研发、制造、销售。项目总投资预计人民币 2 亿元，

包括注册项目公司资本金、厂房租赁费用、设备采购和厂房收购费用等，项目预计

于 2023年 7月 1日投产。 

新区管委会采用定制厂房的方式，前五年提供厂房租赁服务，第六年项目公司

按照法定的程序对厂房进行收购。项目公司合法经营，新区管委会积极帮助项目公

司申报国家、省、市等各级战略新兴产业扶持计划及奖励，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2021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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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介绍 

1、甲方：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中飞大道 277号 

2、乙方：安徽中商便利店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4872号金融港中心 A1栋办 1502-1504 

法定代表人： 谈广林 

注册资本：1,25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4%，上海询谟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8%，北京创新工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20%，长

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 

财务指标：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10,510.74 万元，净资产 3,526.15 万元，

营业收入 14,376.7万元，净利润-16.90万元。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5,614.95 万元，净资产 3,046.79 万元，营

业收入 17,404.15万元，净利润-479.36万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 

乙方：安徽中商便利店有限公司 

乙方控股股东：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中餐制售、食品、预包装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3、产业类别：绿色食品。 

4、项目建设内容：乙方将安徽中商中央厨房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郑蒲

港新区，主要进行食品产业的研发、制造、销售。项目总投资预计人民币 2 亿元，

包括注册项目公司资本金、厂房租赁费用、设备采购和厂房收购费用等，项目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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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年 7月 1日投产。 

（二）项目公司 

1、乙方或乙方控股股东于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在甲方境内注册成立一家公

司（即本合同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其

中首期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并在项目公司成立后 90日内首期实缴到位。 

2、乙方保证项目公司的出资协议、公司章程以及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协议在实

质性条款方面与本合同相关精神保持一致。乙方知悉并同意，项目公司在享受甲方

给予的优惠政策前，应向甲方出具书面承诺函，承接本合同项下乙方及项目公司权

利与义务，否则不享受甲方给予的优惠政策。另，项目公司股东对项目公司履行本

项目各合同协议项下的支付义务等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3、乙方及项目公司保证，在本项目的建设期内原则上股东不得变更。项目投产

后，乙方及项目公司如因生产经营需要确需变更项目公司股东的，应提前书面告知

甲方且同时应提交项目公司拟确定的新股东接受本投资合同及相关协议约束的书面

承诺，并获得甲方同意。 

4、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项目公司不得变更项目控股股东，也不得减少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 

（三）项目建设 

1、甲方按照项目的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采用定制厂房的方式为乙方项目公司提

供厂房使用，厂房面积约 30,000平方米，位置为疏港四路与三郑路西北侧（实际厂

区待图纸出具后确定）。 

2、厂房装修及生产设备由乙方负责自行采购安装。 

3、厂房竣工验收完成后，前五年由甲方以租赁方式提供给乙方使用，租金标准

根据甲乙双方共同委托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租金标准进行缴纳。 

4、厂房租赁满五年后，乙方在第六年按照法定的程序对厂房进行收购，厂房的

收购价格参照甲乙双方共同委托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价格进行收

购。 

（四）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依法以及依据双方约定监督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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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推进项目按期投产，甲方指定专人为乙方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负责

协调处理项目中的问题。 

3、甲方根据项目情况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五) 乙方暨项目公司权利义务 

1、项目公司在本合同签署后按各行业规定时间要求，完成项目的环评、安评、

能评、职业卫生评价、相关施工图纸设计及审查等各项工作。 

2、项目公司依法享受本投资合同及相关协议项下国家、省、市以及甲方提供的

相关服务和优惠政策。 

3、项目公司在郑蒲港新区运营时间不低于 10 年，如需转让，必须经甲方书面

同意。 

4、项目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和项目运营期间，必须合法经营，依法纳税。 

（六）优惠政策 

1、乙方项目公司须合法经营并达到本合同约定条件，方可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2、甲方积极帮助乙方项目公司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等各级战略新兴产业扶持

计划及奖励，支持乙方做大做强。 

3、若国家、省、市对优惠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甲乙双方应充分协商，在协商一

致后依法依规履行双方权利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项目符合公司总体战略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商便利的产业链

体系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能力和整体综合实力，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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